附件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开展
无人机测绘活动的通知

各地、州、市自然资源局，厅机关有关处（室、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规范我区无人机测绘活动，促进低空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守准入规定
从事无人机测绘活动的单位在取得或购买无人机后，应依法向相关部门进行实名登记，无人机发生出售、转让、损毁、报废、丢失或者被盗等情况，应及时注销或变更该无人机的信息。使用除微型以外的无人机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应依法取得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应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并熟练掌握有关机型操作方法，详细了解风险警示信息和有关管理制度。从事无人机测绘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含有“测绘航空摄影”专业类别的测绘资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专业类别和作业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不得以其他测绘资质单位的名义从事无人机测绘活动。
二、严格遵守飞行要求
测绘资质单位开展无人机测绘活动应当根据国家空域管制要求，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机测绘活动，需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在适飞空域内使用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开展测绘活动，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的情形外，无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文件。除微型以外的无人机实施飞行活动，操控人员应当确保使用的无人机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报送识别信息，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应当广播式自动发送识别信息。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三、强化全流程安全管理
测绘资质单位应建立无人机测绘活动全流程安全管理制度，对各类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作业后及时整理作业记录、飞行日志、成果数据等档案资料；遇有紧急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事故发生；出现危及飞行及公共安全情况时，应当迅速向相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四、加强质量与成果管理
测绘资质单位应对其完成的无人机测绘成果质量负责，所交付的成果，必须保证是合格品；应当配合监督检验工作，提供与受检项目相关的合同、质量文件、成果资料、仪器检定资料等，对检验所需的仪器、设备等给予配合和协助。无人机测绘成果的获取、持有、提供、使用，应当遵守保密和数据安全法律法规，防范数据泄露、滥用风险；采集的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必须存储于我国境内，所使用的存储设备、网络和云服务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保密要求。
五、提升监管效能
各地（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无人机测绘活动管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对测绘资质单位飞行安全、数据保密、成果质量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指导；加强无人机测绘活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切实增强相关单位和人员安全意识，提升从业人员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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